附件1
作品要求

[bookmark: _GoBack]征文体裁限于叙事题目自拟，篇幅以2000-4000字为宜，高校（高职高专）组、高校（本科）组征文的字数可适当增加。征文内容需采用第一人称视角，叙述教师本人的育人故事，紧扣主题、立意深刻、条理清楚、语言通顺。各地各校须对征文进行查重（查重率不超过30%）和审查，确保原创性和真实性，如有虚构或夸大事迹、涉嫌抄袭或学术不端等行为，一经查实将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征文首页要注明文章标题、作者、组别、单位全称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、电子邮箱、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。作者资料不齐全的不予参评。电子版使用word 2003及以上版本，文档名称统一格式为：作者姓名+标题。征文纸质版用A4纸打印，一式一份。
　　文字体要求：题目用三号黑体，居中；正文用小四号宋体；一级标题用四号宋体；二级、三级标题用小四号宋体；引用部分用楷体；页眉、页脚用小五号字体；图、表居中。
　　各地各校选送的征文应按组别（幼儿园组、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和中职组、高职高专组和高校本科组）进行分类，提交的电子版也应按组别分不同的文件夹。报送作品时，请一并填报《师德征文作品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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